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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办说明 

 

一、表 1，主要填写工商注册登记的基本信息，主要负责人信息。如申请单位属非

法人机构的，还需填写所隶属法人单位的相关信息。如注册地址与生产地址不一致，应

提交生产地所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或房屋产权证明、租赁合同复印件。 

二、表 2，填写与申办产品相关的主要技术人员、主要检验人员。 

三、表 3，填写主要的管理体系文件。 

四、表 4，填写与申办产品相关的主要生产设备。 

五、表 5，填写与申办产品相关的主要检验设备。 

六、表 6，主要填写概况、主导产品、生产方式等信息。 

七、附件，申请单位对申办安全标志的承诺，请认真阅读。 

八、提交《安全标志申请书》（生产单位基本情况登记表）的同时，还应提交申请

单位的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。如申请单位为非法人机构时，除提交《营业执照》外，还

需提交所隶属法人单位的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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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： 

基本情况登记表 

工

商

注

册

登

记

信

息 

 

名称  （盖章）

住所（地址）  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  

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  

企业类型  

注册号  

成立时间  

生产

地址 
 

负

责

人

信

息 

单位负责人  
联

系

电

话

 

技术负责人   

质量负责人   

安标联系人  （手机）

联系电话 

（座机） 
 传真  邮政编码  

通讯地址  电子信箱  

（申请单位为非法人单位的需填写下列内容） 

所 

隶

属

法

人

单

位

信

息 

法人单位名称  

住所（地址）  

法定代表人   

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  

企业类型  

注册号  

签署申办安全标志意见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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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： 

人员情况登记表 

职工总数  技术人员总数  

 

主要技术人员名单 

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历 专业 职称 身份证号码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

主要检验人员名单 

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历 专业 职称 身份证号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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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： 

管理体系（制度）文件登记表 

序号 名称 约束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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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： 

主要生产设备登记表 

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用途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生产设备总数         台（件）      生产设备原值         （万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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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： 

主要检验设备（仪表）登记表 

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主要检验项目（用途）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检验设备（仪表）总数：         台（件）检验设备（仪表）原值：         （万元） 



 

 — 7 —

表 6： 

单位简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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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申请单位声明 

本单位申请矿用产品安全标志（以下简称安全标志），遵守安全标志相关规定，积

极配合安全标志技术审查、现场评审、产品检验相关工作。取得安全标志后，将严格按

安全标志的管理规定从事矿用产品的生产、销售，接受有关安全标志的监督检查及违反

安全标志规定的处罚。具体承诺如下： 

1.申办材料真实有效。 

2.申办产品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。 

3.严格按安全标志审查备案的技术文件生产产品。不擅自变更产品结构及受控部件

（材料）。 

4.严格按安全标志审核的条件和要求组织产品的生产、制造。 

5.不合格品不出厂。 

6.正确加施安全标志标识。 

7.生产单位工商注册信息或生产条件发生变化，或产品技术文件和受控主要零（元）

部件、材料发生变化，应向安标国家中心提出变更申请。 

8.接受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的监督检查，按规定填报年审材料；。 

9.接受违反安全标志管理规定的相关处罚并承担法律责任。 

10 承担安全标志申办及监督管理的相关费用。 

 

 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

  申请单位（盖章） 

   年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